
证券代码：600556� � � � � � � � � 股票简称：﹡ST北生 编号：临 2010-027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了关于

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受托管理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二、审议通过公司与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1

、《股权托管协议》基本情况

甲方（委托方）：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标的：甲方持有的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托管期限：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托管期间受托方依法、依约管理标的股权，并

全权代表委托方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不承担托管期间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任何费用或开支。

托管费用：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80%

支付方式：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5

日内支付

2

、委托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南楼

103

室

法定代表人：许广跃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

许广跃持有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85%

的股权，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于许广跃同时是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组方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且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已向

本公司派出两名董事，因此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托管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

日，注册资本

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云岗，经浙江之江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浙之审字

[2009]

第

400

号、浙之审字

[2010]

第

072

号）

2008

年、

2009

年度实现

净利润分别为

39.35

万元、

56.90

万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42.83

万元（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556� � � � � � � � � 股票简称：﹡ST北生 编号：临 2010-028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经

2010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00203]

号，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获受理。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00203

号

]

（以下简

称

"

反馈意见

"

），要求公司在

30

个工作日内就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违反《国务院关于坚

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情形及其它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如无法按时

回复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的申请并公告，说明不能按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材料准备的情

况。 由于工作时间关系公司未能在反馈意见规定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延期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的申请（详见公司临

2010-026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反馈意见回复材料仍在准备当中

,

未能及时的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公司将在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全部完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３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７

，

６２１

，

２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９７

号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依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经上述送股和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鉴于本公司所持股份属于政

策性、阶段性持股，如果由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变化，以及主管部门的要求等原因，上述股份发生权力主体

变更或者被委托管理的，不视为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违反。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

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７６２．１２

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８．５１

％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２０２．１２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０．０１％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备注

１

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冻结

２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３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３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３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合 计

７７

，

６２１

，

２００ ７７

，

６２１

，

２００ ３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注：

１

、由于涉及民事诉讼，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在本

次解除限售后，将继续冻结，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０

。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７

，

７２１

，

１９９ ７７

，

６２１

，

２００ ９９

，

９９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３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９９

，

９９９ ９９

，

９９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

，

２７８

，

８０１ ７７

，

６２１

，

２００ １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１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0021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2010-047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陈亮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亮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已接受陈亮志先生的辞职申请，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起生效。 陈亮志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工作，陈亮志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感谢陈亮志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2010-048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扶持发展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江西斯米克

"

）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收到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给予的扶持发展基金人民币

1,000

万

元。

根据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给江西斯米克的函， 由于江西斯米克年产

1,500

万平方米瓷砖生产线项

目已于

2009

年底全部建设完成，为提高生产建设的效益，加快销售业务，丰城市政府决定向江西斯米克提

供人民币

2,064

万元扶持发展基金，以奖励补贴已发生的销售渠道建设相关费用支出，资金由丰城市丰源

工业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拨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收到的补贴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将计入

2010

年度当期损益，剩余补

贴款将于资金到账时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０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

专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公司加速资源整合，继续推进战略转型。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已全面退出住宅地产

开发，完成对珠海港七家港口物流服务企业的收购工作。 鉴于上述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战略的进一

步明确，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１

、原章程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按公司治理要求规范运作，秉承“忠诚、勤奋、敬业、奉献”的企

业精神，坚持以打造一流的港口物流营运商、港口综合地产开发商和电力能源投资商为目标，努力推动实

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修改为：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按公司治理要求规范运作，秉承“忠诚、勤奋、敬业、奉献”的企业

精神，坚持以打造一流的港口物流营运商和电力能源投资商为目标，努力推动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和股

东价值的最大化。

２

、原章程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

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电力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玻璃纤维制品项目投资；饮料项目投资，

医药项目投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项目投资。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

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电力项目投资；玻璃纤维制品项目投资；饮料项目投资，化工原料及化

工产品项目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的表述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意见为准）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通知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６１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九洲大道

１１４６

号海珠大厦

４

楼）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特别强调事项：《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披露情况：提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

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者，可授权委托

代表出席，委托代表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股东帐户；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等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点

－１１

：

３０

点；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局秘书处（珠海九洲大道

１１４６

号海珠大厦

５

楼）。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３８３８０６６

、

３８３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８３８０６６

；联系人：薛楠、季茜。

２

、会议费用：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附件：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附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茲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在相应的意见栏打“

√

”）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长沈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用现场方式表决，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为

４６

，

５４９．２１６

万元，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７

，

８００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 公司承诺公司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１２

个月内

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对外披露；就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为

４６

，

５４９．２１６

万元， 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将超募资金的

３１８７

万

元用于“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项目”，

１１５

万元用于购置研发设备。就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载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雅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沈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沈锡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会议确认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沈锡强，沈琦，陈传明，其中沈琦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陈传明，徐坚，沈锡强，其中陈传明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陈良华，陈传明，沈馥，其中陈良华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沈琦，陈良华，徐坚，其中徐坚为主任委员。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沈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沈琦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蒋益春先生、沈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一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蒋益春先生、沈馥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钱美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一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钱美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钱美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一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钱美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

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沈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蒋益春

先生、沈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钱美芳女士为财务总监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询。

九、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经理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周蕾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任期一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周蕾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十、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徐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一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徐斐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附件：简历

沈琦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８

年开始担任雅克化工总经理、董事

长。 在阻燃剂行业具有

１０

多年的技术、管理、市场经验。

２００６

年被全国石油化学工业协会评为优秀民营企

业家，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宜兴市优秀厂长经理，

２００８

年被评为无锡市十佳青年企业家。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兼任欧洲先科董事和美国先科总裁。

沈琦先生持有本公司

３７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沈琦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沈锡强

先生为沈琦先生之父，沈馥先生为沈琦先生之弟；沈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沈馥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生，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在苏州丝绸纺织轻

工工艺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起历任上海雅克执行董事、欧洲先科董事长、雅克化工营

销副总。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上海雅克、响水雅克执行董事、欧洲先科董事及负责人。

沈馥先生持有本公司

３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沈馥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沈锡强

先生为沈馥先生之父，沈琦先生为沈馥先生之兄；沈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蒋益春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生，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宜兴化肥厂生产科副科长、无锡申新化

工有限公司工程师、江苏雅克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蒋益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蒋益春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蒋益

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钱美芳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宜兴万昌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科科

长，江苏德威节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舟山万昌食品有限公司财务副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加入雅克科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钱美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钱美芳女士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钱美

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取得深圳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钱美芳女士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荆溪北路

１

号

办公电话：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６５０９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６５０９

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荆溪北路

１

号

电子邮件信箱地址：

ｉｒ＠ｙｏｋｅｃｈｅｍ．ｃｏｍ

徐斐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加入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徐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徐斐女士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徐斐女士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徐斐女士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荆溪北路

１

号

办公电话：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６５０９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６５０９

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荆溪北路

１

号

电子邮件信箱地址：

ｉｒ＠ｙｏｋｅｃｈｅｍ．ｃｏｍ

周蕾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生，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在上海华东电脑股

份有限公司、

ＵＬ

美华认证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

审计部经理。

周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沈馥先生为周蕾女士之配偶；周蕾女士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下午在

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公司监事秦建军先生、杨建军先生、赵毅先生以

现场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第一届监事秦建军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秦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８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的

３１８７

万元用于“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项目”，

１１５

万元用于购置研发

设备，是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立足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公司竞争力，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３１８７

万元用于“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项目”，

１１５

万元用于购置研

发设备。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２ 月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３６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股票

２

，

８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５６０

万股，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２４０

万股。 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３０．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８４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４３２．８１３６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８

，

５６７．１８６４

万元。 较原

３２

，

０１７．９７

万元的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

４６

，

５４９．２１６４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苏公字

Ｗ

［

２０１０

］ 第

Ｂ０４２

号《验资报告》。 上

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

使用募集

资金量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备案情况

建设当年

建设

第二年

铺底流动

资金

１

响水阻燃

剂项目

１０

，

５３３．６０ ９

，

７２２．５４ ６

，

０９３．７１ ３

，

２８１．２３ ３４７．６０

盐城市经济贸易委

员会

２０９０００７０４３３４－１

２

滨海一体

化项目

２４

，

４３３．３４ ２２

，

２９５．４３ １３

，

８９６．４７ ７

，

４８２．７１ ９１６．２５

盐城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盐发改审

［

２００７

］

３６６

号

合 计

３４

，

９６６．９４ ３２

，

０１７．９７ １９

，

９９０．１８ １０

，

７６３．９４ １

，

２６３．８５ ＊ ＊ ＊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超过上述两个项目所需资金为超募资金，金额为

４６５

，

４９２

，

１６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部分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

７

，

８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止，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 根据该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将

７

，

８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

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

二、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预计公司在未来

６

个月将会有部分超募资金闲置。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

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８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 具体计划如下：

１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欧洲先科和全资孙公司美国先科业务发展的需要，雅克科技拟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欧美公司增加存货所需流动资金；

２

、全资子公司滨海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雅克”）的募投项目“滨海一体化项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部分投产，为确保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雅克科技拟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滨海雅

克三氯氧磷、三氯化磷投产后所需流动资金。

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上述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在上

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承诺：公司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三、公司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

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８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继续使用

７

，

８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经营活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

７

，

８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已经按期归还，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超募资金

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

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额度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继续使用

７

，

８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如下：

经核查，华泰证券认为：（

１

）雅克科技本次以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２

）前次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

７

，

８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已经按期归还；（

３

）雅克科技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并承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雅克科技本次以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系生产经营需要，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华泰证券同意雅克科技本次以超募资金

７

，

８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时间为六个月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 即六个月内雅克科技应将

７

，

８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偿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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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现就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３６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股票

２

，

８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５６０

万股，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２４０

万股。 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３０．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８４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４３２．８１３６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８

，

５６７．１８６４

万元。 较原

３２

，

０１７．９７

万元的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

４６

，

５４９．２１６４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苏公字

Ｗ

［

２０１０

］ 第

Ｂ０４２

号《验资报告》。 上

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

使用募集

资金量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备案情况

建设当年

建设

第二年

铺底流动

资金

１

响水阻燃

剂项目

１０

，

５３３．６０ ９

，

７２２．５４ ６

，

０９３．７１ ３

，

２８１．２３ ３４７．６０

盐城市经济贸易委

员会

２０９０００７０４３３４－１

２

滨海一体

化项目

２４

，

４３３．３４ ２２

，

２９５．４３ １３

，

８９６．４７ ７

，

４８２．７１ ９１６．２５

盐城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盐发改审

［

２００７

］

３６６

号

合 计

３４

，

９６６．９４ ３２

，

０１７．９７ １９

，

９９０．１８ １０

，

７６３．９４ １

，

２６３．８５ ＊ ＊ ＊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超过上述两个项目所需资金为超募资金，金额为

４６５

，

４９２

，

１６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部分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９６３１．３１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以

及

７

，

８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承诺公司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

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 根据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将

７

，

８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人及保

荐代表人。

二、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安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拓展未来发展空间，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充分研究和论证，对本次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做出如下计划：

（一）实施“雅克科技亚太销售中心项目”

１

、实施销售中心项目的原因

随着亚太及国内市场对防火安全的重视，继欧美市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市场已经成为公司新

的利益增长点。 为紧跟这一新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的销售力度，树立以销售为导向、为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为宗旨的企业形象，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上海建立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 凭借上海

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人才优势，销售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公司对外的主要窗口，为客户沟通、专业营销团队的

建设及亚太市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便利。 项目实施将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公司员工

队伍的稳定和人才引进和储备，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

２

、销售中心项目选址及具体投资情况

销售中心项目拟建于上海市云岭东路

６０１

号汇银金融商务中心， 处于大虹桥经济圈内政府重点规划

的长风生态商务区中轴位置，坐落于苏州河北岸，紧邻中环高架，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周边商务配套齐全，

总面积为

１１３４

平方米。 其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分项名称 投资金额估算

１

办公用房投资

２

，

８８７

万元

２

办公用房装修及办公设备购置

３００

万元

（二）购置研发设备

为提高雅克科技的研发创新能力，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５

万元为雅克科技研发

中心购买研发设备，具体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设备价格 仪器用途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１１５

万元

用于分析高纯度产品中分析元素、

同位素、形态分析等定性定量分

析。

三、公司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的

３１８７

万元用于“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项目”，

１１５

万元用于购置研发

设备，是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立足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公司竞争力，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３１８７

万元用于“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项目”，

１１５

万元用于购置研

发设备。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公司的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使用

３１８７

万元用于“雅克科技亚太区销售中心项目”，

１１５

万元用于购置研发设备。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证券发表以下保荐意见：

１

、本次拟投的销售中心项目及购置研发设备系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２

、将部分超募资金拟建销售中心项目，符合公司拓展市场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购置研发设备，将提升公

司研发中心的设备水平，符合公司技术创新的战略，同时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３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雅克科技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公司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４

、同时，华泰证券将持续关注雅克科技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的情况，督促雅克科技在实际使用前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

障雅克科技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 华泰证券对雅克科技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销售中心项目以及购置研发设备表

示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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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2010

年

12

月

8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

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

0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则瑞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终止执行破产重

整剥离资产处置协议， 注销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和将剩余全部资产划回北亚公司

的议案》。 现决议如下：

2008

年

4

月

24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8

）哈破字第

3-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批准了公司重整计划。 依据重整计划，公司应在重整计划获得批准后的

30

个月内，将现有存量资产全部

用于偿还债权人债务。 为依法合规处置剥离资产，确保处置结果公平合理，最大限度地实现资产效益最大

化，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15

日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依据重整计划关于在公司框架内剥离破产相关财产的

规定，成立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工商注册时登记为黑龙江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

务有限公司，简称

"

新北亚清算公司

"

），专门负责接收公司剥离破产相关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并向债权人

进行清偿。 其后，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0

日与新北亚清算公司及重整清算组签订《破产重整剥离资产处置

协议》，将公司

2008

年

1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债务（含有争议的涉案待处置资产、负债）全部剥离至新北亚

清算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全权处置和依据重整计划规定向债权人清偿。

在公司重整清算组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下，新北亚清算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按照重整计划确定

的债权数额和清偿比例完成了经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债权的清偿。同日，新北亚清算公司与公司根据重

整计划关于处置涉案待处理资产用于向债权人进行二次补充分配的规定， 共同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 （简

称

"

北交所

"

）挂牌公开竞价转让公司所持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新华保险

"

）

6849

万股股份。

201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所持新华保险股份已通过网络竞价方式完成转让，转让价款为

293,899.99

万元。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依法审核批准了本次股份转让事宜。 至此， 本公司将获得

293,899.99

万元股份转让收益， 扣除相关税费后， 公司除可全额实现对法院依法裁定的全部债权的清偿

外，还将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资产处置收益，并将根本性扭转公司长期资不抵债的状况。

鉴此，经与重整清算组协商，公司有权决定终止执行《破产重整剥离资产处置协议》，停止处置剩余资

产和权益，注销新北亚清算公司，并将剩余全部资产划回公司。 对于新北亚清算公司在剥离处置破产相关

资产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由公司承继，但该事项须经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和哈尔滨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后生效执行。

公司将提请重整清算组和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终结破产重整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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